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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补充公告 

 

 

 

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0

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在巨

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0-173），现公司对股

份回购方案中的第十一条补充说明如下： 

经与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确认，除公司控

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李震先生在2020年6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》外，在遵守法律法

规对董事、高管增减持的相关规定及履行在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

说明书》中各项仍在履行期限内的增减持承诺的前提下，在回购股份期间，董事李毅

峰先生及其配偶张洪女士、董事孔志宾女士的配偶何建顺先生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

划，不存在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。关于上述人员的减持计划，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除上述情形外，公司持股 5%以上的其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他董监高未来六

个月，不存在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。 

除上述内容外，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》不存在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。

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6 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